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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环创科技 

证券代码：831512 

英文名称：Huanchuang（Xiamen）Technology Co.,Ltd 

股本：104,991,191 元 

法定代表人：郭子成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2010 年 6 月 9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4 年 5 月 23 日 

住所：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创新大厦 C 区 3F-A068 

电话：0592-5029670  

传真：0592-5029673 

网址：www.hcwater.com 

电子信箱：yongbin.guan@hcwater.com 

信息披露负责人：管永斌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抓住行业发展机遇，保障公司经营持续发展，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公司

进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扩大公司规模，增加流动资金，优化

公司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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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及个

人投资者。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的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35 名。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现有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在册股东在公司定向发行股份时不享有

优先认购权。”因此，公司在册股东在公司发行股份时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以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7-5.2 元。 

本次发行价格将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最近一期的净利润、

每股净资产、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多种因素，最终价格将与发行对象沟通的基础上

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或数量上限，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本次计划发行不超过 32,000,000 股（含 32,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6,400,000.00 元（含 166,400,000.00 元）人民币。本

次增发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股份。 

（五）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事

项，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六）公司除息除权、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24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4 股。本次权益分派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 

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审议通过了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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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 16,664,889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本次权益分派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05 月 08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 37,496,85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18 股。本次权益分派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8 年 05 月 17 日，除权

除息日为 2018 年 05 月 18 日。 

与认购对象确认本次发行价格时，已考虑本次分红对本次发行价格构成影响。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自挂牌以来未进行过其他分红派息、转增股本行为。 

本次股票发行期间亦无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安排。因此，不存在分红派息、

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影响的情况。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及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发行对象有其他限售安排

或自愿锁定安排，参照认购协议执行。 

（八）募集资金用途与管理 

1、历次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历年募集的资金有利的促进了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快速增长。公

司存在历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以及对挂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如

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2017.12.31 2016/2016.12.31 2015/2015.12.31 

定向发行融资额 79,950,575.64 15,200,001.00 10,17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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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25,655,861.88 84,501,161.20 33,686,890.44 

营业收入 121,459,058.04 66,703,099.41 41,132,943.63 

净利润 30,744,684.19 14,432,563.52 7,132,579.11 

 

2015 年公司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6 年

公司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7 年公司股票发

行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投资厦门同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和对外投资。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

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除经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外，不存在其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

在取得全国股转系统本次股票发行登记函之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

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

金的情形。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处理线、餐厨垃圾回收处理系统、大件垃圾回收

处理系统、废旧轮胎回收处理线、移动式垃圾处理新能源特种车以及自动化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所需原材料以钢材、配套设备、设备配件等为主，单位采购价

格较高且款项结算期较短，资金支付压力较大；由于垃圾分类的全国逐步推广，

大件垃圾回收处理系统、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和项目运营、装修垃圾处理系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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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垃圾处理新能源特种车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各个环节均大量占用营运资金；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市场开拓、研发投入、人力支出等

营运资金需求将持续增加。 

2）公司流动资金缺口的计算 

公司采用销售百分比预测公司流动资金缺口，销售百分比法是根据财务报表

中有关项目与销售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预测资金需要量的一种方法。 

①营业收入的预测 

根据公司 2017 年审计财务报表显示，公司 2017 年全年营业收入

121,459,058.04 元，较 2016 年增加 82.09%，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情况及市场整体

行情，公司近年来收入将保持稳定增长。 

假设 2018、2019 和 2020 年全年收入增长比例保持 50%，由此 2018、2019

年和 2020 年营业收入预计为 18,218.87 万元、27,328.30 万元和 40,992.45 万元。 

②公司 2018、2019、2020 年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的

测算情况如下： 

            

项目 
2017年度 

/2017年末 

占营业收

入比例 

2018 年度 

/2018 年末

（E） 

2019 年度 

/2019 年末

（E） 

2020 年度 

/2020 年末

（E） 

 营业收入   12,145.91  100.00%   18,218.87    27,328.30    40,992.45  

 应收账款    9,219.49  75.91%   13,829.94    20,744.91    31,117.37  

 其他应收款  204.36  1.68%      306.08       459.12       688.67  

 预付款项  573.22  4.72%      859.93     1,289.90     1,934.84  

 存货  2,560.20  21.08%    3,840.54     5,760.81     8,641.21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  
12,557.27  103.39%   18,836.48    28,254.73    42,382.09  

 应付账款  2,374.17  19.55%    3,561.79     5,342.68     8,014.02  

 应交税费  577.40  4.75%      865.40     1,298.09     1,947.14  

 其他应付款  68.49  0.56%      102.03       153.04       229.56  

 预收账款  116.00  0.96%      174.90       262.35       393.53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  
3,136.06  25.82%    4,704.11     7,056.17    10,5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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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流动资金

占用额（经营性流

动资产-经营性流

动负债） 

9,421.21  77.57%   14,132.37    21,198.56    31,797.84  

 流动资金需求   -  -    4,711.16     7,066.19    10,599.28  

注：上述对于 2018、2019、2020 年公司各项数据的预测仅作为本次测算流动资金缺口使用，

不构成对公司的业绩承诺。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

额预计将分别达到 14,132.37 万元、21,198.56 万元和 31,797.84 万元，预计 2018

年至 2020 年的资金缺口合计 22,376.63 万元。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的大部分为

公司发展补充流动资金，剩余部分公司将自行解决。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而支撑公司主营业务的

发展，并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及市场竞争力，因此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3、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已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

布的《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

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

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

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该制度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和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公布

的《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6-035）和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公布的《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6-045）。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管

理，同时，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主办券商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确保募集资金能够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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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将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出具《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在公司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时一并

披露。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

共同享有。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关于<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

案》； 

3、《关于因本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并进行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的议案》；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公司在册股东 54 人，本次认购对象不超过 35 人，发行后公司股东数量不超

过 200 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3〕49 号，本次发行无需证

监会审批，需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本次股票发行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三、非现金资产的基本信息 

本次股票发行无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补充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公司财

务状况和现金流得到改善，资金流动性增强，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给公司运营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方面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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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

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除未通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

责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联系电话：010-66555749 

传真：010-66555103 

项目经办人：柴欢、刘立兴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文德（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厦门）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任文昌 

住所：中国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2 号国际金融中心 27 层 

邮政编码：361000 

联系电话：0592-333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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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92-3333777 

经办律师：潘新群、李越峰 

（三）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联系电话：+86 01058350011 

传真：+86 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吴天明、杨昇权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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